
112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暨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

庫招募計畫 

壹、目的：建置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以下簡稱校事會議調查及輔

導人才庫)暨充實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以下簡稱專審會

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以利各主管機關及學校運用。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參、報名資格：本次研習僅招募調查員/調查專業人員，報名資格如下：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培訓合格之法律、教育、心理、輔導、社會工作領域之

學者專家。 

二、教師法第 3條所稱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 

三、全國或地方家長團體代表。 

四、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  

(一)曾涉教師法第 14條、第 15條第 16條或第 18條情事經調查屬實。 

(二)進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處理程序中。 

肆、報名方式： 

一、各主管機關：每梯次推派 5 名欲參加招募人員(含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

地方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符合前開第 1項之學者專家)不得重覆推派，請

依優先順序排列。 

二、教育部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需由學校推薦，每梯次推派 1 人，各梯

次不得重覆推派。 

三、全國或律師公會、全國心理師公會、全國社會師公會及全國家長團體：

請推薦符合第參點報名資格規定且有意願參加招募人員 3-5 名，並依優

先順序排列，各梯次不得重覆推派。 

伍、錄取方式： 

一、本次培訓預計招收 300 名(每梯次 100 名)，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篩選(篩選標準將以區域、服務年資、專業經歷等綜合考量)後，公告錄取

名單並辦理培訓事宜。 

二、研習時間請務必全程參加。錄取名單預計於 11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

公告於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首頁（https://www.pntcv.ntct.edu.tw/home）

並以正式公文及電子郵件通知。 

陸、培訓方式：培訓分三梯次辦理，請報名學員擇一梯次報名，採 3天 2夜集中

訓練，錄取學員之報名公文、課程表及上課地點將另案函請各主

管機關、學校或單位轉知。 

一、時間： 

(一)第一梯：預訂 112年 10月 29日至 31日(星期日至星期二) 

(二)第二梯：預訂 112年 11月 19日至 21日(星期日至星期二) 

(三)第三梯：預訂 112年 11月 26日至 28日(星期日至星期二) 

二、地點：確定後另行公告。 

三、採 3天 2夜，培訓期間需全程參與，請學員務必攜帶筆電，以利調查報

告撰寫實作；學員必須書寫一份調查報告，經分組講師審核通過，才算

完成培訓。 

柒、納入校事會議調查人才資輛庫資格及義務如下： 

一、完成培訓後之調查員將納入校事會議及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提供

各主管機關及學校運用。 

二、校事會議及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之調查員，有違反客觀、公正、專

業之原則，或有其他不適任情形，致其認定事實顯有偏頗者，並由教育

部審查確認者，應自校事會議及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移除之。 

捌、其他：納入校事會議及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之調查員，須簽訂個人資料

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俾利後續人才庫個人資料之處理與利用。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並公告之。 

 



 

112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暨教師專業審查會 

調查專業人員研習課程草案 

研習日期：10 月 29 日(星期日)、11 月 19 日(星期日)、11 月 26 日(星期日) 

研習地點：  

時間 內容(課程) 備註 

09:30-10:00(30) 報  到  

10:10-10:30(20) 開幕暨長官致詞  

10:30-12:00(90) 
法令介紹： 

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 
 

12:00-13:00(60) 午  餐  

13:00-15:30(150)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解釋令及實務見解 

 法令介紹：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

法及相關法規 

15:30-15:50(20) 休息(茶敘)  

15:50-18:20(150) 

調查程序實務解說 

 

調查員調查證據與訪談之技巧（一） 

18:20-20:00(80) 晚餐暨休息(房間分配)  

20:00-21:00(60) 不適任情事案例分析  

 

 

 

 



112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暨教師專業審查會 

調查專業人員研習課程草案 

研習日期：10 月 30 日(星期一)、11 月 20 日(星期一)、11 月 27 日(星期一) 

研習地點：  

時間 內容(課程) 備註 

08:20-08:30(10) 報  到  

08:30-09:20(50) 調查員調查證據與訪談之技巧(二）  

09:20-10:10(50) 案例分組討論（一） 分組：講師 5名 

10:10-10:30(20) 休息(茶敘)  

10:30-12:00(90) 案例分組討論（二） 分組：講師 5名 

12:00-13:00(60) 午  餐  

13:00-13:50(50) 調查報告之法令架構解說  

13:50-14:40(50) 調查報告範例解說  

14:40-15:30(50) 調查報告撰寫與實務解說(分組) 分組：講師 5名 

15:30-15:50(20) 休息(茶敘)  

15:40-18:10(150) 調查報告撰寫與討論 分組：講師 5名 

18:10-20:00(110) 晚餐暨休息  

20:00-21:00(60) 不適任情事案例解說  

 

 



112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暨教師專業審查會 

調查專業人員研習課程草案 

研習日期：10 月 31 日(星期二)、11 月 20 日(星期二)、11 月 27 日(星期二) 

研習地點：  

時間 內容(課程) 備註 

08:10-08:30(20) 報到  

08:30-10:00(90) 調查報告分組討論（一） 分組：講師 5 名 

10:00-10:20(20) 休息  

10:20-11:10(50) 調查報告分組討論（二） 分組：講師 5 名 

11:10-11:20(10) 休息  

11:20-12:00(40) 綜合座談  

12:00~ 賦歸  

 


